附件2

资源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综合成绩评分细则

一、分数组成
申请推荐免试（以下简称“推免”）研究生的学生按综合成绩入选，综合成绩=学业成绩*80%+考核成绩*20%。

其中学业成绩为前三年所学课程（不含通选课、创新类学分）平均学分绩点，为方便综合成绩计算，将平均学分绩点转换为百分制，转换公式为：60+(平均学分绩点-1)*10。考核成绩根据加分表算得。

综合成绩专业排名顺序原则上不得超过学业成绩专业排名4位。

二、资源学院推免加分细则

9类中每类只能选择最高分值加分，每类中的每一项只能加一次分值，总分值为29。考核加分转换为百分制，考核成绩=总加分/29*100。

资源学院推免加分表
	班号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1.学术竞赛类（除挑战杯取前六名，其他赛事只取前三名）（院学工组认定）
	备注（请此栏详细注明加分项目）

	获奖级别
	奖项
	分值
	

	全国（特等奖等同于一等奖）
	一等奖
	5
	

	
	二等奖
	4
	

	
	三等奖
	3
	

	2.科研类（院教务科认定）
	备注（请此栏详细注明加分项目）

	被SCI、EI、SSCI检索的论文
	第一作者
	5
	

	核心期刊（学校承认的重要期刊）
	第一作者
	2
	
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优秀结题
	主持人
	2
	

	
	骨干成员
	1
	

	国家发明专利
	第一发明人
	5
	

	国家实用新型专利
	第一发明人
	1
	

	3.外语类（院教务科评分）
	

	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
	特等奖
	3
	

	CET4成绩
	大于等于550
	2
	

	CET6成绩
	大于等于530
	2
	

	出国英语
成绩
	TOEFL
	大于97
	2
	

	
	雅思
	大于6.5
	2
	

	4.计算机、行业水平类（院教务科认定）
	备注（请此栏详细注明加分项目）

	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资格（水平）考试
	高级资格
	3
	

	
	中级资格
	2
	

	
	初级资格
	1
	

	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（计算机类专业除外）
	四级证书
	3
	

	
	三级证书
	2
	

	
	二级证书
	1
	

	行业证书
	高级资格
	3
	

	
	中级资格
	2
	

	
	初级资格
	1
	

	5.综合类（院学工组认定）
	备注（请此栏详细注明加分项目）

	获优秀学生（标兵）、优秀团员（干）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
	全国
	3
	

	
	省级
	2
	

	
	校级
	0.5
	

	暑期“三下乡”
	省级个人
	1
	

	6、体育文化艺术类（院学工组认定）
	备注（请此栏详细注明加分项目）

	体育类竞赛获奖
	国家
	2
	

	
	省级
	1
	

	参与全国大型文艺汇演
	
	1
	

	7.参加入伍服兵役（院学工组认定）
	
	2
	

	8.国际组织实习（院学工组认定）
	
	5
	

	9.志愿时长不少于30小时（院学工组认定）
	
	1
	


注：1.竞赛原则上为学校组织参加的竞赛。 

2.文艺汇演须有团委开具的证明材料。
